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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 
 

 

沪统字〔2020〕29号 

 

 

上海市统计局关于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

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 

方案（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统计局：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质量，提升限额以下

数据测算的科学性和代表性，2019 年我局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

部署，开展了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金样本”记账专项试点工

作。同时，为反映本市地方特点和相关工作要求，我局在国家统计

局调查方案的基础上扩大了样本并增加了投入。经过一年的运行，

该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 2 - 

为持续并规范推进该项工作，国家统计局于近日下发了《国家

统计局关于印发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方案（试行）

的通知》（国统字[2020] 78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将《通知》

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具体要求如下： 

一、调查范围 

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样本单位，包括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

营业法人企业与个体经营户。各区应在保持“金样本”样本单位的

基础上，根据自身要求和特点适当调整样本单位，保证样本的稳定

性和代表性。 

二、调查内容 

样本单位基本情况、销售（经营）情况等。具体调查内容见附

件：《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方案（试行）》。 

三、数据采集 

采用日记账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调查对象需每日完成台账记

录，调查员需每月完成样本单位调查问卷。 

四、报送时间与上报方式 

本调查频率为月报，报送时间与一套表单位定期统计报表相同。

基础数据由各区统计局通过邮件方式直接上报给市统计局。 

请各区统计局按照调查方案的要求做好基础工作，督促调查单

位做好“销售（经营）日记台账”，维护好调查样本的稳定性，加

强采集过程中的数据审核，按时保质的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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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 

抽样调查方案（试行）的通知 

2． 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方案（试行） 

 

 

上海市统计局 

2020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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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

月度抽样调查方案（试行）的通知 
 

国统字〔2020〕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 

为科学测算月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下部分数据，

国家统计局决定开展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试行

工作，现将《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方案（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联系人：李丹，电话：010-68782556； 

邮箱：mjsscc@stats.gov.cn。 

 

 

国家统计局 

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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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方案

（试行） 
 

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通过记账方式，收集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样本单位销售

（经营）方面明细数据，以获得真实可靠的样本单位月度基础数据，

更好地满足科学测算月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限额以下部分

数据的需要。 

（二）调查范围 

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样本单位，包括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

饮业法人企业与个体经营户。 

（三）调查内容 

样本单位的基本情况、销售（经营）情况。具体调查内容见《限

额以下零售业样本单位销售日记台账》《限额以下餐饮业样本单位

经营日记台账》和《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样本单位调查问卷》。 

（四）抽样方法与样本选取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调查方法。结合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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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季度抽样调查工作，从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法人企业与个

体经营户抽样框中抽选样本单位。 

抽样调查以全国为总体，控制核心指标（零售额）的抽样精度，

要求在 95%的置信度下，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 10%以内。经测算，

全国抽取 1200家左右样本单位可满足上述要求。每省（自治区、

直辖市）随机抽选 5—8个县（市、区、旗），在抽中的县（市、区、

旗）中随机抽选样本单位。 

实际抽选时，要综合考虑各行业限额以下法人企业与个体经营

户的分布结构与实际可操作性，及样本单位自身的稳定性、配合度

与主要业务活动情况。 

（五）数据采集 

月度抽样调查采用日记账的方式采集基础数据。总收入、商品

销售收入、餐费收入等主要指标使用记账方式采集，调查对象需每

日完成台账记录，调查员需每月完成样本单位调查问卷。 

各地区尽可能地采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可直接利用调查对

象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或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等电子记录数据，探索

推行电子日记账等方式。 

（六）报送频率及报送时间 

2020年 7月至 2022年 1月按月报送。样本单位基础数据由抽

中的县（市、区）统计局直接上报省级统计局，经审核后通过国家

统计局内网邮箱上报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市场运行处。省级报送

日期与一套表单位定期统计报表相同。上报格式必须与方案一致。 



- 7 - 

（七）组织实施 

国家统计局负责制定调查方案，审核、处理、汇总、推算样本

数据。各省级统计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样本单位抽取、数据收集、

审核以及上报。抽中的市（县、区）统计局负责数据采集，每月派

人入户访问，根据样本单位日记账，结合被访者报告的情况填写样

本单位调查问卷。 

（八）数据质量控制 

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月度抽样调查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每个月随机抽取部分样本进行回访，对样本

代表性进行评估和校准，对基础数据进行审核分析，对各省级统计

局贸经处此项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量化考核。各级贸经统计专业要

加强数据收集基础工作，加强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及时、

独立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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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  账  表  式 

 

限额以下零售业样本单位销售日记台账 
 

 
表    号： V 5 8 7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0〕78号 

有效期至： 2 0 2 2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                   样本单位代码：             年  月   

零售业单位收入项目摘要包括：（1）粮油、食品类；（2）饮料类；（3）烟酒类；（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5）化妆

品类；（6）金银珠宝类；（7）日用品类及服务；（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9）中西药品类；（10）文化办公用品类；

（11）家具类；（12）通讯器材类；（1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14）网上销售类，即通过公共网络（包括自营平台和非自

营平台）销售商品；（15）其他经营活动，如代收快递等服务性经营活动。 

记账说明：当一项经济活动涉及到多个项目时，要分门别类记录，不能混记。比如提供销售商品和提供代收快递服务时，

要分别登记销售商品XX元，代收快递收入XX元，而不能混记为今日收入XX元。 

序号 日期 收入项目摘要 总收入(元) 
 

其中：销售商品收入(元) 

例 

*月*日 卖食品 186 186 

*月*日 卖日用品（含安装服务） 120 70 

*月*日 代收快递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合计     

记账人姓名：            电话：               调查员姓名：             电话：               填表日期：20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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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餐饮业样本单位经营日记台账 
 

 
表    号： V 5 8 8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0〕78号 

有效期至： 2 0 2 2 年 1 月 

单位详细名称：                   样本单位代码：             年  月   

餐饮业单位收入项目摘要包括：（1）堂食，包括正餐服务、快餐服务等；（2）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包括电话、微

信点餐及其他互联网平台点餐；（3）销售商品，如烟酒、饮料等；（4）其他经营活动。 

记账说明：当一项经济活动涉及到多个项目时，要分门别类记录，不能混记。比如提供餐饮服务、外卖订单与销售商品，

要分别登记堂食XX元，外卖XX元，销售商品XX元，而不能混记为今日收入XX元。 

序号 日期 收入项目摘要 总收入(元) 
 

其中：餐费收入(元) 

例 

*月*日 堂食 590 590 

*月*日 外卖送餐 240 220 

*月*日 卖饮料 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合计     

记账人姓名：            电话：               调查员姓名：             电话：               填表日期：20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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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零售业和餐饮业样本单位调查问卷 
 

 
表    号： V 5 8 9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 国统字〔2020〕78号 

有效期至： 2 0 2 2 年 1 月 

年  月 

1.样本单位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  

2.单位详细名称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4.开业时间     年     月 

5.城乡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6.行业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7.单位类型□ ①法人单位  ②个体经营户 

序号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上年同期 
单位报告数 调查员核定数 

1      

2      

3      

4      

5      

6      

7      

8      

被访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调查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访问开始时间：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 日 __________ 时 __________ 分 

访问结束时间：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 日 __________ 时 __________ 分 

问卷复核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填表说明：1. 本表为月度汇总表，总收入、销售商品收入与餐费收入的数值应根据日记账并结合被访者报告情况填写。 

2. 样本单位代码，由 17位组成，前 12位为区划代码，第 13-15位为样本顺序码，第 16位为单位类型（1

企业，2个体经营户），第 17位为行业码（零售业为 2，餐饮业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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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2017）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大类 中类 

52  零售业 

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

售货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

以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

括在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如面包

房）；谷物、种子、饲料、牲畜、矿产品、生产用原料、化

工原料、农用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

信设备除外）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多数零

售商对其销售的货物拥有所有权，但有些则是充当委托人

的代理人，进行委托销售或以收取佣金的方式进行销售；

零售业按销售渠道分为有店铺零售和无店铺零售，其中有

店铺零售分为综合零售和专门零售。 

 521 综合零售 
指经营的商品品种比较齐全的百货零售、超级市场零售、

日用杂品零售、便利店零售和农村小商店等。 

 52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粮油、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店铺零售活

动。 

 523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纺织面料、纺织品、服装、鞋、帽及各种生

活日用品的店铺零售活动。 

 52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文具、体育用品、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首饰、工艺美术品、收藏品、

照相器材及其他文化用品的店铺零售活动。 

 525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各种化学药品、生物药品、中药、医疗用品

及器材的店铺零售活动。 

 526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指专门经营汽车、摩托车、汽车部件、汽车零配件及燃

料、燃气的零售活动以及汽车充电桩服务。 

 527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

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办公设备的店铺零售活动。 

 528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指专门经营五金用品、家具和装修材料的店铺零售活动，

以及在家具、家居装饰、建材城（中心）及展销会上设摊

位的销售活动。 

 529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指无固定场所的流动货摊零售，通过邮政及互联网、电

视、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销售的邮购及电子销售，煤

球、蜂窝煤、木炭、煤油、石油液化气等生活用燃料零售，

旧货零售，以及其他未列明的零售活动。 

62  餐饮业 
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

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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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大类 中类 

 621 正餐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提供以中餐、晚餐为主的各种中西式炒

菜和主食，并由服务员送餐上桌的餐饮活动。 

 622 快餐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提供快捷、便利的就餐服务。 

 623 饮料及冷饮服务 指在一定场所内以提供饮料和冷饮为主的服务。 

 624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指根据协议或合同，为民航、铁路、学校、公司、机关

等机构提供餐饮配送服务；也指根据消费者的订单和食品

安全的要求，选择适当的交通工具、设备，按时、按质、

按量送达消费者，并提供相应单据的服务。 

 629 其他餐饮业 指上述未列明的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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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Ⅰ.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

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 18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 I、O、Z、S、V）组成，第 1位

为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 2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 3-8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 9-17位为组

织机构代码、第 18位为校验码。 

第 1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2外交；3司法

行政；4文化；5民政；6旅游；7宗教；8工会；9工商；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农业；Y其

他。 

第 2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1机关，2事业单位，3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外交：1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其他； 

3司法行政：1律师执业机构，2公证处，3基层法律服务所，4司法鉴定机构，5仲裁委员会，9

其他； 

4文化：1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民政：1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基金会，9其他； 

6 旅游：1 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其

他； 

7宗教：1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其他； 

8工会：1基层工会，9其他； 

9工商：1企业，2个体工商户，3农民专业合作社； 

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农业：1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 1表示。 

第 3—8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

代码》〔GB/T 2260—2007〕）。 

第 9—17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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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

要按照《营业执照》（证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

本项。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 

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

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

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

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城乡代码 指单位所在地的城乡代码，按统计设计管理部门最新更新的城乡代码填写，由所在地

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单位类型 根据单位划分有关规定，分为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1.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

的组织。 

2. 个体经营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体经营户。 

个体工商户是指按照《个体工商户条例》规定，依法在市场监管机关登记注册、开展经营活动的

个人或家庭。 

其他个体经营户是指未在市场监管机关登记注册，但有相对固定场所、一年内实际从事二、三产

业个体经营活动累计三个月以上的个人和家庭户。但不包括农民家庭以辅助劳力或利用农闲时间进行

的一些兼营性的工业、商业及其他活动。 

 

Ⅱ.主要经济指标 

 

总收入 指本单位全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收入。 

销售商品收入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

含增值税）。在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价；在餐饮业中，本指

标反映餐饮业单位出售商品的销售总额（含增值税），不包括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

商品销售额。 

餐费收入 指本单位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经烹饪、调制加工后出

售的各种食品，如主食、炒菜、凉拌菜等的收入。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

位的餐费收入。 

营业面积 指用于经营的店面、库房、办公室等的建筑面积，按样本单位的实际营业面积填写。 

餐位数 指本单位为顾客提供就餐服务时，正常可同时容纳就餐人员的餐位数量，不包括临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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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位。该指标按报告期内正常情况下的实有数统计。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

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

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家庭经营类型的个体经营户，夫妻双方不存在雇佣关

系，如无其他雇佣人员，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为“2”。从业人员不包括：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建筑业整建制使用的人员。 

工资总额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

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将

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税费支出 指税金、管理费与经营性费用的总计。其中，税金是指向税务部门缴纳的各种税金；

管理费是指向有关政府部门或市场管理部门缴纳的各种管理费，如场租费、卫生费、治安费等；经营

性费用是指包括用于经营的房租、水电费、燃气费、取暖费、通讯费、交通运输费、广告费、餐具消毒

费、机器设备的租赁费和检修费等在内的各种费用。 



- 16 - 

附表 
各省样本数量分配要求 

 

地  区 样本数 
零售业 餐饮业 

法人 个体 法人 个体 

全  国 1200 320 480 160 240 

北  京 40 10 15 6 9 

天  津 30 8 12 4 6 

河  北 50 14 21 6 9 

山  西 30 8 12 4 6 

内蒙古 30 8 12 4 6 

辽  宁 40 10 15 6 9 

吉  林 30 8 12 4 6 

黑龙江 30 8 12 4 6 

上  海 40 10 15 6 9 

江  苏 50 14 21 6 9 

浙  江 50 14 21 6 9 

安  徽 40 10 15 6 9 

福  建 40 10 15 6 9 

江  西 30 8 12 4 6 

山  东 50 14 21 6 9 

河  南 50 14 21 6 9 

湖  北 50 14 21 6 9 

湖  南 50 14 21 6 9 

广  东 50 14 21 6 9 

广  西 40 10 15 6 9 

海  南 30 8 12 4 6 

重  庆 40 10 15 6 9 

四  川 50 14 21 6 9 

贵  州 30 8 12 4 6 

云  南 40 10 15 6 9 

西  藏 30 8 12 4 6 

陕  西 40 10 15 6 9 

甘  肃 30 8 12 4 6 

青  海 30 8 12 4 6 

宁  夏 30 8 12 4 6 

新  疆 30 8 12 4 6 

说明：实际抽选时，应保证零售业和餐饮业的每个行业中类均有样本单位。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20日印发 


